
  



(三) 本公司 108 年度虧損撥補表，詳如附件四。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三、討論事項一： 

案由一：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案，敬請 公決。(董事會提) 

說  明：為配合公司治理及實際營運需要，擬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其修

訂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五。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案，敬請 公決。(董事會提) 

說 明：為配合公司治理及實際營運需要，擬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其修訂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六。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本公司減資彌補虧損案，敬請 公決。(董事會提) 

說 明： 

(一) 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250,000,000 元，分為 25,000,000 股，每股

面額新台幣  10 元，為改善財務結構，擬辦理減少資本額新台幣 

46,855,030 元以彌補累積虧損，銷除已發行股份 4,685,503 股，減資

比率約 18.74%，減資後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203,144,970 元，股數為

20,314,497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 

(二) 本案俟股東會通過並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依減資換股基準日股東名

簿所載之股東持有股份，每仟股減少約 187.42012 股（即每仟股換發

約 812.57988 股），減資後未滿一股之畸零股，股東得自減資換股股票

停止過戶日前，向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拼湊整股之登記，未拼湊

或拼湊後仍不足一股者，按面額折付現金(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

其股份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認購之。  

(三) 本次辦理減資之減資基準日、減資換股基準日、嗣後因本公司股本發

生變動、因法令變更或主管機關審核要求及其他相關未盡事宜，致減

資比例因此發生變動而須調整時，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依公司法

或其相關法令規定全權處理之。  

(四) 本次減資換發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相同。  

(五) 提請 討論。 



股東發言紀要：股東（戶號 8）反對本案，主張減資有損股東權益。 

主席裁示：因股東有不同意見，本案進行投票表決。 

決 議：經投票表決，贊成之投票權數 250,000 權，佔表決時表決權數 21,004,862

權之 1.19%；反對之投票權數 20,754,862權，佔表決時表決權數 21,004,862

權之 98.81%，本案未通過。 

 

四、選舉事項： 

案由一：全面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敬請 選舉。(董事會提) 

說  明： 

(一) 本屆董事及監察人係於民國 106 年 4 月 8 日股東常會選任，其任期自

民國 106 年 4 月 8 日至民國 109 年 4 月 7 日止，擬於 109 年股東常會

全面改選。 

(二) 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董事五至九人，監察人二人，任期三年。

本次股東常會擬選舉董事七人，監察人二人，改選後新任董事及監察

人於股東常會後就任，任期三年，自民國 109 年 6 月 12 日至民國 112

年 6 月 11 日止，原任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至新任董事及監察人就任時

止。 

(三) 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 

  董事及監察人當選名單： 

職稱 戶號 戶名/姓名 當選權數 

董事 1 
宏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郭錦松 29,029,862 

董事 1 
宏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石慧玉 19,667,362 

董事 40 詹國政 19,667,362 

董事 38 劉冠雄 19,667,362 

董事 2 

日商關東化學 Engineering

株式會社 

代表人：酒井秀文 19,667,362 

董事 33 柯志宏 19,667,362 

董事 A2202XXXX 陳玲雪 19,667,362 

監察人 E2212XXXX 甘惠純 21,004,862 

監察人 42 廖文澔 21,004,862 

 



 

五、討論事項二： 

案由一：解除新選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敬請 公決。(董事會提) 

說  明： 

(一) 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

行為，應對股東會說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 如本公司新選任董事及其代表人有上述情事時，在無損及本公司之利

益前提下，擬請股東常會同意解除該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業禁止之限

制。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五）上午 10 點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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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附件五] 

台灣矽科宏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說  明 

第 5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參

億元，分為參仟萬股，每股金額新台幣

壹拾元整，分次發行，未發行股份由董

事會視實際需要決議發行。 

第 5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陸

億元，分為陸仟萬股，每股金額新台幣

壹拾元整，分次發行，未發行股份由董

事會視實際需要決議發行。 

因應未來營運需要

修改。 

第 6 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其發行

依照公司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公司發行之股票全部採記名股票方

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並予編

號，俟經機關或其核定之發行登記機構

簽證後始生其效力。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得免印製股票，

發行其他有價證券時亦同，但應洽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 6 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其發行

依照公司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公司發行之股票全部採記名股票方

式，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予

編號，俟經依法得擔任股票發行簽證人

之銀行簽證後發行之。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得免印製股票，

發行其他有價證券時亦同，但應洽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配合公司法第 162

條修正 

第 20 條：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授

權由董事會依個別董事及監察人對公司

營運，如公司有獲利時，另依第 25 條之

規定分配酬勞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

值，並參考同業通常水準議定之，不論

營業盈虧均得支給之。 

第 20 條 ：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

授權由董事會依個別董事及監察人對公

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

考同業通常水準議定之，不論營業盈虧

均得支給之。 

因董監事酬勞係規

定於第 24 條，故本

條刪除部分相關文

字。 

第 24 條: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由董事會

決議提撥於百分之零點一(0.1%)至百分

之十五(15%)為員工酬勞，其發放對象包

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及不

高於百分之二(2%)為董監事酬勞，並報

告於股東會。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

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而

董監事酬勞限於現金。 

第 24 條: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由董事會

決議提撥於百分之零點一(0.1%)至百分

之十五(15%)為員工酬勞，其發放對象包

含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

工，及不高於百分之二(2%)為董監事酬

勞，並報告於股東會。但公司尚有累積

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而

董監事酬勞限於現金。 

配合公司法第 235

條之 1 修正 

(新增) 第 24 條之 1:本公司依公司法收買之庫藏

股，轉讓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

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發給對象，包括

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發行新股時，承購股份之員工包

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

配合公司法及實際

需要增訂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說  明 

工。 

本公司發行限制型員工權利新股之對象

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

工。 

第 29 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8 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 104 年 1 月 30 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 104 年 11 月 13 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 105 年 3 月 31 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 105 年 11 月 21 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 106 年 4 月 5 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 107 年 6 月 22 日。 

第 29 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8 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 104 年 1 月 30 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 104 年 11 月 13 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 105 年 3 月 31 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 105 年 11 月 21 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 106 年 4 月 5 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 107 年 6 月 22 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 109 年 6 月 12 日。 

新增修訂日期 

 

  



 

[附件六] 

台灣矽科宏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說  明 

第十四條 議案表決、監票及計票方式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略)。  

         五、(略)。 

         六、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

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

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

逐案進行投票表決；本公

司公開發行後應於股東會

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

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

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七、(略)。  

         八、(略)。  

         九、(略)。 

第十四條 議案表決、監票及計票方式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略)。  

         五、(略)。 

         六、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

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

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

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

決；本公司公開發行後

應於股東會召開後當

日，將股東同意、反對

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

資訊觀測站。 

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

席股東無異議者，視為

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

決同。 

     七、(略)。  

         八、(略)。  

         九、(略)。 

因應營運需要新增。 

 

 

 

 

 

 

 

 

 

 

 

 


